
 联 合国   S/2003/238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 March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3-26529 (C)    040303    040303 
 

 

 

  2003年 2月 28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2003年 2月 27

日在北京发表的关于朝鲜半岛和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公报（见附件一和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俄罗斯联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               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 

    谢尔盖·拉夫罗夫（签名）               王英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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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月 28日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原件：中文和俄文] 

 2003年 2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伊万诺夫对朝鲜半岛局势深表关注。 

 本着促进加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真诚愿望，中俄呼吁有关各方作出必要

努力，和平、公正地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双方强调，保持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地位、维护半岛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制度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双方指出，美国与朝鲜开展建设性平等对话对解决“朝核问题”和实现美朝

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认为，朝鲜北南双方应继续积极对话和进一步合作。上述进程是对保障

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局势健康发展的实质性贡献。 

 双方注意到朝鲜表示无意发展核武器和美朝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有关问题。 

 双方重申，中俄愿尽一切努力推动朝美对话，并愿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积极推

动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俄愿继续发展同朝鲜和韩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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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月 28日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原件：中文和俄文] 

 

 2003年 2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伊万诺夫就伊拉克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对围绕伊拉克问题的紧张局势深表关切。 

 双方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联合国安理

会 2002年 11月 8日一致通过的 1441（2002）号决议及其他相关决议，为此提供

了必要法律基础。 

 中俄认为，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活动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已取得一定进展，应当继续进行。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加强

指导并支持核查工作。 

 双方强调，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并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不能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伊拉克必须充分认识核查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应最大限度地加强与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向核查人员提

供更多、更主动和更实质性的合作，为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 

 双方重申，决心继续全力促进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认为战争可以而且应当

避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力避免战争。这一愿望应当得到尊重。 

 双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当遵循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

所有成员国应当尊重并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 

 双方决心，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推动伊拉

克问题的政治解决。 

 


